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徐汇区普法责任制 ‘TED

演讲秀’ 的现场。” 主持人的几句简短开场， 拉开了

一场普法经验的 “视听盛宴”。 与美国加州由各领域
思想领袖与实干家共同打造的 “超级大脑 SPA”

———TED 大会不同， 此次登台的 “演说家” 是法官、

交警和街道里的司法所所长。

正值宪法宣传月， 近日， 徐汇区委依法治区办、

徐汇区法宣办联合主办徐汇区 “我执法我普法” 国家

机关履行普法责任制演讲展示活动， 徐汇区用这样一

种特殊的演说方式， 集中呈现 “谁执法谁普法” 的徐
汇模式。

实行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

责任制， 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新形势下

提出的提高普法工作实效的重要举措 。

“七五” 普法伊始， 徐汇区即在全市率先

推进并积极探索， 推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国家机关是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主体， 同时也是法治宣传教育的主体。 普

法是国家机关的应尽义务、 份内职责。 可

是长期以来， 很多部门都把普法工作视为

专门机构的事， ‘与己无关’ 几乎成为思

维定式， 在具体工作上就表现为职责不

清、 责任不明， 执法与普法相脱节， 工作

软而不实、 方式单一、 针对性不强等问

题。”

为此， 徐汇区明确普法责任， 将各部

门、 各单位普法重点任务、 重点宣传的法律

法规、 重点普法对象、 责任单位及负责人等

内容以清单的形式明确列示出来。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七五” 普法以

来， 徐汇区把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作为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的瞄

准点用力发力， 先后在中山医院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 桂林苑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徐家汇

社区凯旋路拆违整治等多个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重点领域， 开展 “谁执法谁普法” 活

动， 通过调查摸底、 分类约谈、 讲法释法等

生动直观的普法方式把法理、 情理讲清楚，

让当事人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 感受法治精

神， 自觉执行法律裁决。 通过近两年的探

索， 徐汇区逐步走出了一条体现徐汇特点的

“谁执法谁普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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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交警、司法所所长变身“演讲家”
打开“谁执法谁普法”的徐汇模式

2018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一、 二版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社区法官”将社区问题

解决在前端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在大家眼里，

我们的法官是什么样的？” 徐汇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法官助理颜柏龄一登台， 就给了坐在

底下的听众十足的想象空间。 “其实， 高高

在上的法官往往是影视剧中的形象， 脱下制

服的法院人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颜柏龄

随后以几张“社区法官” 的工作照， 揭开了

关于“社区里的法官” 的神秘面纱。

今年植树节， 上海徐汇法院成立了“甘

棠树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 28 名入额法官

受聘为社区法官， 与全区 13 个街镇定点结

对。 “有朋友可能要问， 我们的社区法官具

体干些啥呢？ 社区法官像社区医生一样， 深

入基层， 直面矛盾， 将老百姓的法律问题解

决在最前端。”

现场， 颜柏龄讲述了今年 10 月发生在

徐汇的一个故事： 当时， 两位老人的独子去

世， 独子遗留一套房产， 老人有意将自己的

份额赠送给儿媳和孙子， 却遭到了两个女儿

的反对， 可即便没有这些“疙瘩”， 两位老

人年事已高， 到房产中心变更过户登记也经

不起折腾。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社区法官王

宏霞立马启动涉老案件亲情服务机制， 主动

上门来到社区老人的家里， 王宏霞适时普法

说理， 最终， 在王宏霞的从中协调和努力

下， 这家人当场签下调解笔录， 事情得到了

圆满的解决， 群众的法律意识也得到了加

强。”

像这样的司法为民故事自从上海徐汇法

院成立“社区法官工作室” 以来时有发生，

而依托社区法官工作室这一载体， 上海徐汇

法院也在延伸着普法宣传的触角。

来自上海徐汇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

至今年 12月 23日， 上海徐汇法院社区法官

工作室共累计审查人民调解协议 495 份， 办

理案件 248件， 登门进行“涉老案件亲情服

务” 24 次， 组织普法讲座 24 次， 听众合计

约 810 人次， 组织法律咨询 30 次， 咨询人

数合计 700人次。 “甘棠树下” 社区法官工

作室成为徐汇法院探索建立的富有“徐汇模

式” 的司法为民新名片。

全市首创：民意指导交通

整治大方向

在基层执法一线工作多年的徐汇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民警冯思向在分享徐汇交警的普

法经验之前，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真实的执勤故事。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我在中山南二

路执勤， 三九寒冬、 呵气成雾， 面对早高峰

川流不息的车流， 我一边疏导一边管理， 还

要查处交通违法， 一来二去头上就微微冒汗

了。”

冯思向回忆， 当时住在附近的吴老伯恰

巧路过此处， 执勤间隙拉着他的手便说：

“你们真的辛苦， 这么冷的天、 风又大， 这

一管秩序真是好多了。 哎， 那些被你拦下来

的人都是违了哪些法啊？”

冯思向说， 就是这句好奇而又略带关切

的话语， 让他陷入了沉思。 “自 2015 年交

通大整治开展以来， 市民的法律意识大幅提

升， 然而， 在执法管理中， 我们却还是或多或

少地会受到质疑。 当事人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

话就是， ‘同志， 我违什么法啦？’”

在冯思向看来， “执法” 与“守法” 不该

是矛盾点， “执法” 与“普法” 也不是平行

线， 而执法者和当事人之间更不应该是对立

面。 “在我看来， 架起这座理解与支持桥梁

的， 就是我们的普法宣传， 而实现精准普法

更有效的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 回到群众中

去。”

今年年初， 徐汇公安交警部门首创了“你

最痛恨的交通违法行为” 主题活动， 在全市交

通管理工作中开创了以民意为导向指导交通整

治方向的先河。 在此之后， 徐汇交警针对票选

出来的六类违法开展重点整治。

为了常态长效开展精准普法， 徐汇交警还

会同区文明办组建了由教师、 医生、 居委干

部、 社会公益人士、 外卖公司等组成的交通文

明宣讲团， 以警校、 警医、 警企、 警社等联勤

联动方式， 开展换位体验的新式活动。 记者获

悉， 通过执法与普法的双管齐下， 今年以来，

徐汇区全区的交通类 110数、 事故数、 交通执

法数与去年同期相比， 呈现出“两降一升” 的

显著效果。

“法治宣传站” 充当执法

“先头部队”

万籁鸣是徐汇区枫林司法所的所长。 2017

年 4 月 1 日， 万籁鸣牵头平安办、 市场监管

所、 城管中队的几位同事， 在徐汇区医学院路

92 号设立中山医院法治宣传站和群众接待室，

小小“法治宣传站” 成了中山医院周边集中整

治“攻坚战” 的“先头部队”。

“我们都知道， 中山医院门急诊就诊量一

直居高不下， 人流密集给商户带来巨大利益，

但也引发了无证照经营、 破墙开店、 违法搭

建、 交通拥挤等乱象。” 就医环境差， 群众意

见大， 是万籁鸣和街道的同事们最主观的感

受， 为此， 街道从一开始即确立了普法在先、

执法有据、 依法实施的工作思路。

“在实践中， 我们协调城管、 市场监管、

房办等执法部门深入到小区、 单位， 开展对行

政相对人、 利害关系人的精准普法。 同时发放

‘五违四必’ 告示、 法律依据告知书以及联合

执法告知书， 让普法做到家喻户晓。”

在万籁鸣看来， 只有普法有了温度， 执法

才能更有力度。 两者之间统一适度， 才能使整

治有效而稳定。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经营蘑菇

亭的赵某， 他有一个重度智障儿子要照顾， 因

此对于整治工作一直很是抵触， 我 3 次登门，

20 多次听他夫妻俩哭诉， 协调社保， 落实残

疾人照料政策， 解决他合法合情的诉求， 最终

赵某如期带头拆违， 给了观望的其他商户最好

的示范。”

一块看似难啃的“硬骨头”， 枫林街道仅

仅用了不到 4个月的时间， 即完成了 7 条马路

周边 168家商户的整治， 关停违法搭建和占路

亭棚 112 家， 规范业态 56 家， 还对 3 个小区

进行了违法拆除和道路美化， 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这是一次很好的法治实践。” 万籁鸣透

露， 在今年针对肿瘤医院周边的整治中， 中山

医院的整治经验得以推广。 “我们在这两年的

整治过程中， 没有一位商户及房东上访或抗

法， 依法治理结出了累累硕果。”

基层推进普法责任制初显成效

徐汇法院立案庭法

官助理颜柏龄揭开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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